
填寫 IR56G 表格範本 – 離職及即將離港的僱員 
在填表前，請參閱表格底部的附註及瀏覽税務局網頁 www.ird.gov.hk 。

請說明僱
員的離港
日期。 

請填上聯
絡電話及
負責人姓
名(如與下
款簽署者
不同)， 以
便税務局
與貴公司
聯絡。 

如有非港幣支付的

入息，須折算為港幣

填報。主要貨幣的兌

換率可透過「表格傳

真服務」索取或參閱

税務局網頁。 

包括股份獎

賞、小費、度

假旅程款額和

由其他人士因

工作原因給予

僱員而為僱主

所知的任何款

項。但發還因

工作需要所支

付的開支則無

須申報。 

須以數目

字填寫日

期。 

填報僱員

未扣除強

積金/認可

職業退休

計劃供款

或其他款

項前的收

入。不須填

報僱主的

供款。 

如不能確

定數額，請

於支付款

項後以補

加 IR56G
表格申

報。請參閱

附註 3。 

只須填報本課税年
度內的入息，即由
4 月 1 日至僱員離
職當日爲止。 

收入數額必須

包括由非香港

公司支付的全

部入息。注

意：亦須填寫

第 13 項。 

請參閱『IR56B
表格的附註及

說明』附註 6。 

 

請參閱

『IR56B
表格的附

註及說

明』附註

7。 
 

請填妥僱
員最新的
地址。 

 

請參閱 

『IR56B 表格

的附註及說明』

附註 9 及補加

資料 1。  

 

 

 
 

https://www.ird.gov.hk/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ind_stp.htm


 
 
 
 
 
 
 

 
  

 
 
 
 

僱主須扣
存支付給
僱員的所
有款項(如
最後一個
月的工
資)，由遞
表當日起
計一個月
或直至收
到税務局
發出的同
意釋款書 
(IR607)。 

如答案
是“沒
有”， 請
提供原
因。 

倘若該僱
員在日後
行使、轉讓
或放棄股
份認購權
而獲益，僱
主應在 
IR56B 表
格上申報。 

請參看
填寫
IR56B
表格範
本。 

見補加資料(1)。 

- 須由東主（如屬獨資經營業務）、首合夥人（如屬
合夥業務）、公司秘書／經理／董事／投資經理（只
適用於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法團）／臨時清盤人或
清盤人（如屬法團）、主要職員（如屬團體）或非
居住香港人士的代理人簽署。 

- 並不接受他人代簽或以圖章／打印形式取代簽署。 
 

說明該僱
員的税款
是否由僱
主支付。 

  補加資料 

1. 如該僱員仍持有貴公司或其他公司在其任職期間發給他但未行使、轉讓或放棄的股份認購權，須於 IR56G 表格 

第 18 項提供以下資料： 

- 仍未行使、轉讓或放棄的認購股份數目；和 

- 發給股份認購權的日期。 

 
2. 就如何填報僱員的各種收入及提供居所詳情，請瀏覽本局網頁，税務資料＞僱主＞僱員薪酬。 

 
3. 請使用最新版本的 IR56G 表格。 

 

4. IR56G 表格可從税務局網頁或「表格傳真服務」(2598 6001)直接下載或索取(表格必須以白色 A4 紙張列印)。你亦

可以 IR6163 表格向本局索取有關表格。 

 
5. 僱主必須遞交簽妥的表格正本，税務局不接納以影印本／圖文傳真本／掃描本交回的表格。 

 
6. 僱主亦可使用僱主電子報税服務申報僱員的薪酬。詳情請瀏覽本局網頁，電子服務＞填報僱主報稅表格的電腦格

式。 
 

7. 如曾以 IR56G 表格向税務局申報僱員的薪酬，切勿就該等薪酬再次填寫 IR56B 表格。 

 

 
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ere.htm#a03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paf/for.htm#er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err.htm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ese/index.htm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ese/erc.htm
https://www.ird.gov.hk/chi/ese/erc.htm

